
智能示範鑄造業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
校內遴選 

【篩選機制】 

 

條件 項目 核算說明 單項積分 備註 

【必備條件】 
畢業條件 

 

第一學期到第四學期 

修習學分數應達 110學分 

  

【整體表現】 

經濟狀況 1. 低收入戶 2分 

2. 中低收入戶 1分 

  

在校實習

成績 

依每學期實習總成績計算 

序號 區間 得分 

01 95-100 10 

02 94-90 9 

03 89-85 8 

04 84-80 7 

05 79-75 6 

06 74-70 5 

07 69-65 4 

08 64-60 3 

09 59-50 2 

10 49-40 1 
 

  

生活教育 第一學期至第四學期累計 

1. 全勤:10分 

2. 缺曠 1~5節:8分 

3. 缺曠 6~10節:6分 

4. 缺曠 11~15節:4分 

5. 缺曠 16~20節:2分 

  

獎勵紀錄 功過相抵後， 

1. 大功每次 4.5分 

2. 小功每次 1.5分 

3. 嘉獎每次 0.5分。 

  

適性發展 產學攜手與學生生涯規劃建議: 

1. 與學生家長建議相符合:2分 

2. 導師推薦建議相符合:2分 

3. 專業類科教師推薦建議相符

合:2分 

  



4. 共同科教師推薦建議相符

合:2分 

5. 學生自我生涯規劃建議相符

合:2分 

專業證照 相關證照: 

1. 丙級技術士證或相同等級之

證照，每張證照 1分。 

2. 乙級技術士證或相同等級之

證照，每張證照 3分。 

3. 甲級技術士證或相同等級之

證照，每張證照 5分。 

  

服務表現 特殊服務表現：每班 0∼2位，

任滿 1學期，經考核表現優良者

1分。幹部：學校或班級幹部任

滿 1學期，經考核表現優良者 1 

分；社團社長任滿 1學期，經考

核表現優良者 0.5分 

  

特殊表現 個人賽（3人以下）： 

一、全縣及跨縣市(含全國分區

賽)第 1名 4分、第 2名 3

分、第 3名 2分、第 3名以

外(含佳作或優勝)1分。 

二、全國第 1名 5分、第 2 名 4

分、第 3名 3分、第 3名以

外(含佳作或優勝)2分。 

三、國際第 1名 6分、 第 2名

5分、第 3名 4分、第 3名

以外(含佳作或優勝)3分。  

四、團體賽（4人以上）：依個

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

  

 

  



智能示範鑄造業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校內遴選【第一階段】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第一至第四學期修習學分達110學分以上 

製圖二 

31人 

生機二 

38 

機械二 

37人 

•經濟狀況 

•在校實習成績 

•生活教育 

•獎勵紀錄 

•適性發展 

•專業證照 

•服務表現 

•特殊表現 

機械科 

20 人 

20 

生機科 

10 人 

20 

製圖科 

10 人 

20 



智能示範鑄造業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校內遴選【第二階段】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製圖科 

10人 

生機科 

10人 

機械科 

20人 

產學 

甄選 

委員會 

鑄造業合作
夥伴廠商 

國立雲林
科技大學 

國立虎尾 

農        工 

機械科 

10 人 

20 

製圖科 

5 人 

20 
生機科 

5 人 

20 


